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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
及登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
明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
物理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一、執行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
及登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
明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
物理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護理人員、
心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
事人員。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
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

(三) 指導措施
3. 執行前述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
事人員法規規定。

(三) 指導措施
第三點刪除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
門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
照顧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
門職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CA01 IADLs 復能照護-居家、CA02 IADLs復能照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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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
及登錄辦法第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
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物
理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護理人員、心
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
及登錄辦法第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
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物
理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護理人員、心
理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事
人員。
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
員法規規定。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
門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
照顧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
門職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CA03 ADLs 復能照護--居家、CA04 ADLs 復能照護—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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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復能目標
一、充分發揮個案潛能，提升個案自主生活能
力。
二、降低照顧者的心理壓力與身體負荷。
三、針對個案期待之自行搭車外出、同儕外出、
購物、處理財務等社區適應能力之 1 項（含）
以上達到復能。

照護目標
一、依據個案個別需求及期待，訂出符合個案
狀況與需求之支持服務，培養個案於社區中自
立生活能力。
二、連結服務資源，協助個案解決問題。
三、改善個案某領域之技能，延緩個案退化。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之
醫師(含中醫師)、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
護理人員、語言治療師、 藥師、心理師、呼吸
治療師等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一）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
登錄辦法第 2條第 1 款所定教保員。
（二）完成前開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
證證明文件之社會工作人員及醫師(含中醫師)、
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療人員、護理人員、語
言治療師、聽力師、心理師等醫事人員。執行
本項目時，應符合應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
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法
規或社會工作師法規定。

CA05「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行--居家、CA06「個別
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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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二、作業內容
(一) 評估
1.與個案及家屬討論社區適應活動之項目及期待。
2.依個案之期待、實際生活狀況及環境，評估個
案之潛能。
3.針對個案期待之復能項目，建議服務次數及期
程。

二、作業內容
（一）評估
1.針對個案生活自理能力、人際關係及社交技巧
能力、休閒生活、健康維護、社區適應能力等
領域進行評估。
2.依據個案之期待、優弱勢能力、實際生活狀況
及環境、經濟因素、社會資源等，歸納個案待
支持需求。
3.照顧者資源及照顧能力評估。
4.與個案及照顧者討論短期內最想要支持服務之
項目，建議服務次數及期程。

(二) 擬訂活動計畫
1.針對個案之社區適應，提供直接訓練之指導、
直接訓練及指導其他照顧者協助個案執行社區適
應能力訓練，並依個案個別化問題進行討論，尋
求解決方法。
2.應依據個案健康及社會參與需求，提供跨場域
(居家及社區)訓練的機會。
3.措施擬訂應考量日常活動設計及安排、生活習
慣建立與維持、情緒行為輔導、社交技巧訓練、
認知訓練、社區適應能力訓練及語言溝通訓練
等。

（二）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含執行策略）
1.分析個案或案家之期待及需求，並將可能造成
期待及需求無法達成的問題列出，針對評估出之
問題，擬訂個別化服務計畫（含目標）。
2.依據個別化服務計畫，從例行性日常活動中，
設計支持策略執行方式、內容或服務模式。
3.定期評估掌握個案接受支持服務之狀況。

CA05「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行--居家、CA06「個別
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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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三) 指導措施
1. 原則以 1 項社區適應之復能為主，必要時提
供 1 項以上。
2. 指導對象以個案及主要照顧者為主，另得依
個案需要增加長照人員或其他照顧者：
(1) 針對個案：依復能計畫提供指導、直接訓
練等。
(2) 針對照顧者：日常功能照顧/督促方式之訓
練。
3. 執行前述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
員法規或社會工作師法規定。

（三）指導措施
1.從日常生活各項活動或情境中，支持個案學
習技能。
2.透過休閒活動安排或參與社區活動之機會，
增強個案動機。
3.定期追蹤及訪視，瞭解個案及照顧者對個別
化服務計畫之執行情形，同時觀察個案及照顧
者間互動情況，提供回饋意見給照顧者參考。
4.指導對象以個案及照顧者為主，另得依個案
需要增加長照人員或其他照顧者：

 針對個案：依個別化服務計畫提供個
別指導、直接支持或協助等。

 針對照顧者：提供照顧者執行支持策
略之示範技巧，並督促個案自我管理
及練習。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
業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執行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顧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

職業醫事人員法規或社會工作師法規定留
存。

CA05「個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行--居家、CA06「個
別化服務計畫(ISP)」擬定與執行--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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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之
醫師(含中醫師)、營養師、護理人員、藥師、
語言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之
醫師(含中醫師)、營養師、護理人員、藥師、
語言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法
規規定。

(二) 指導措施
3. 執行前述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
員法規規定。

(二) 指導措施
第三點刪除

(四) 製作紀錄
1.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
業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 製作紀錄
1.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顧
者。
2.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
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CB01--營養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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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
登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
件之醫師(含中醫師)、牙醫師、語言治療師、
護理人員、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 療人員、
營養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一、執行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
登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
件之醫師(含中醫師)、牙醫師、語言治療師、
護理人員、職能治療人員、物理治 療人員、
營養師、藥師、呼吸治療師等醫事人員。
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
法規規定。

(二) 指導措施
5. 執行前述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
人員法規規定。

(二) 指導措施
第五點刪除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
職業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
顧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
職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CB02—進食與吞嚥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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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
登錄辦法第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
之醫師(含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員、
職能治療人員、心理師、藥師、語言治療師
等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人員。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2 種以上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
教育及登錄辦法第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
明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
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心理師、藥師、語
言治療師、營養師等醫事人員及社會工作人
員組成專業團隊。
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 事人員
法規或社會工作師法規定。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
職業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
顧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
職業醫事人員法規或社會工作師法規定留存。

CB03—困擾行為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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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2 種以上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
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
明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
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心理師、
藥師、呼吸治療師等醫事人員組成 專業團隊。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2 種以上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
教育及登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
明文件之醫師(含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
療人員、職能治療人員、語言治療師、心理師、
藥師、呼吸治療師、營養師等醫事人員組成專
業團隊。
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法
規規定。

(二) 指導措施
4. 執行前述項目時，應符合專門職業醫事人員
法規規定。

(二) 指導措施
第四點刪除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
業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四)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顧
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
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CB04—臥床或長期活動受限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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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作業規定
一、執行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之
醫師(含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員、
職能治療人員、呼吸治療師、聽力師等醫事人
員；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
第 14 條規定之輔具評估人員。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
錄辦法第 3 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件之
醫師(含中醫師)、護理人員、物理治療人員、
職能治療人員、呼吸治療師、聽力師、營養師
等醫事人員；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
管理辦法第 14 條規定之輔具評估人員。
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各專門職業醫事人員法
規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規定。

二、作業內容：
(二) 居家環境檢視、提出居家環境改善之方式，
以及教導家屬長照需要者於家中維護安全之方
式及注意事項。

二、作業內容：
(二) 居家環境檢視、提出居家環境改善之方式，
以及教導家屬個案於家中維護安全之方式及注
意事項。

(五)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指導對象。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規定留存。

(五)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顧
者。
2. 相關紀錄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或各該專門職
業醫事人員法規規定留存。

CC01—居家環境安全或無障礙空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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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項目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照護目標
提升照顧者及個案自主照護能力。

作業規定
一、執行人員資格：
完成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3條規定訓練，取得認證證明文
件之護理人員(以執業登記於居家護理機構、居家式(或含居家式之綜合式)長照機構之
護理人員為限)。執行本項目時，應符合護理人員法規定。

二、作業內容：
(一)評估
失能個案及家庭護理照護需求之整體性評估，包含家庭評估（如家庭動力及支持系統、
家庭對疾病適應過程及觀點、家庭內外在資源等）以及發現潛在性健康照護需求。

(二) 擬定居家護理指導計畫
針對個案照護個別化問題進行討論，尋求解決方法，確立個案及照顧者之照護需求與
決定，計畫內容應包含家庭照護需求及護理照護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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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護理照護問題處理
依個案照護需求，提供適當之護理措施，如疼痛問題、皮膚照護問題、傷口問題、
管路照顧問題、感染問題、溝通問題、不動症候群風險、跌倒風險及照顧負荷過重
等對應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附表 2 照顧問題清單內之照顧問題。

(四) 護理指導與諮詢措施
1. 指導對象以個案及照顧者。
2. 指導內容：
(1)提供個案健康問題(如疼痛問題、溝通問題、皮膚照護問題、傷口問題、管路照顧
問題、感染問題、不動症候群風險、跌倒風險及照顧負荷過重等對應附表 2 照顧問
題清單內之照顧問題)及生活調適與衛生保健模式(如慢性病管理、緊急醫療事件因應
與處理、症狀預防與處理、失智照顧策略、精神或心理健康處置、緩和安寧照顧策
略等)相關照顧措施之專業指導及回覆示教與諮詢。
(2)照顧者及家庭之照護計畫諮詢。
(3)提供衛教相關的單張或健康相關的網路資訊。

新增項目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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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過程及結果成效評值
依據所擬定之家庭護理計畫與照護目標進行評值，追蹤個案及照顧者照護問題、
自我照顧知識與技巧及個案及照顧者生活品質之改善情形，評估介入成效。

(六) 轉介必要之醫療處置
個案如因病況改變或評估有護理以外之醫療照護需求，應通知個案所屬之長期照
顧管理中心或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協助轉介相關醫事專業人員提供必要之處置。

(七) 製作紀錄
1. 每次均有書面指導紀錄交予個案及主要照顧者。
2. 相關紀錄(含個案管理紀錄，包含評估過程、衛教與諮詢重點及照護評值)應依長
期照顧服務法或護理人員法相關規定留存。

新增項目
CD02--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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